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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背景
为保证天津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专家服务质量和路途安全，需要专业汽车租赁公司提供班车接送服务。如因工作原因导致服务车辆需求发生变化，应按照需求适当做出合理调整。
[bookmark: _Toc522869424]二、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⑴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⑵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5或2024年度财务报告复印件。
B.开标日期前一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bookmark: _Hlk104454604]⑶2025年10月1日至本项目开标日期前任意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⑷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开标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投标，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须包含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供应商若为被授权人投标，须提供投标人代表授权书（需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原件（须包含照片和身份证号码，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
3.投标人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满足本项目要求）。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项目预算  
1.投标报价须包含投标总价和单价（单价为使用车辆往返1次的价格），投标价格为最终优惠价格。以实际出车数量、车型按月结算租赁服务费，服务期内使用服务车辆往返次数不超过600次，总金额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45万元。
2.驾驶员工资、餐费、运输费、运输保险费、油费、高速费、维修费、保养费及其他应有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四、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合同期限以合同总金额、车辆往返次数、服务时间先到为准。
2.服务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五、付款方式：（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1.按月付款，以实际用车车次按月结算租赁服务费，每月支付上一月费用。
2.服务期内使用服务车辆往返次数不超过600次，总金额不超过项目预算金额。（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供应商每月提供上月出车明细（纸质版签字并加盖公章），开具相应付款金额的发票（抬头为增值税专用或普通发票），并将出车明细及发票送达采购人。在采购人核实出车明细、发票无误后，可现金、支票或电汇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4.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
以实际出车情况验收。
七、技术要求
1.采购人拟租用车辆，解决天津中医药大学合作共建专家交通问题。采购人因工作需求增加或调整使用服务车辆，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量提供车辆，并按照采购人提供的运行时刻表和运行路线要求运行，如遇重大调整再行更改。
2.往返区域：线路：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天津市静海区北华南路）途经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青区王兰庄昌凌路88号）、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市河北区增产道69号）、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天津市南开区玉泉路61号）、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红桥区北马路354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杭州道90号）终点到达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塘院区柳州东道292号）。用车当日根据专家出诊情况进行车辆调度安排，目前无法预估用车里程数。
3.接送时间：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调整往返具体时间。
八、其他要求
1.关于车辆水平方面：
⑴承运班车必须是中国境内生产的市场主力品牌车型，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排放标准。
⑵承运班车车辆为7座及以上车辆，如临时更换车型必须征得采购人同意。
⑶承运班车运营手续（保险、证照）合法完整，需提供所涉及车辆详细的资料清单，并注明印制时间，能提供网络查询的还须列出链接网址，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车况良好，无违章、违法、及法律纠纷。
⑷承运班车必须为营运车辆，商业险三者保额不能低于100万/年，承运人险保额不能低于100万/座/年。
⑸供应商必须持有国家有关部门出示的证明，保证在5年内未发生过死亡事故及重大伤残事故。
★⑹承运班车发生任何交通事故与采购人无关，提供声明函加盖公章。
2.关于驾驶员水平方面：
★⑴承运班车所配驾驶员必须是投标公司正式员工。须提供社保证明材料或签署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在职证明材料。
⑵驾驶员队伍稳定。承运班车驾驶员中指定一名组长，管理其他的驾驶员。
⑶对驾驶员定期进行必要的业务和安全培训，所派驾驶员技术娴熟、经验丰富、服务规范，必须持有A1驾照，确保安全、优质驾驶服务。驾驶员必须有从业资格证。
⑷不经采购人允许，供应商不得随意更换车辆及驾驶员。
⑸采购人对驾驶员服务有异议时，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驾驶员。
3.关于服务水平方面：
⑴供应商需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服务应7×24小时响应。
⑵供应商需提供承运班车服务应急处理方案。
⑶供应商需提供车辆日常维护和定期保养方案，如车身清洗频率，座椅清洁频率，班车零件检测计划等。
⑷供应商须按采购人提供的承运班车运行路线、时刻表提供服务。遇特殊原因不能发车，要有应急措施，需提前安排好应急备用车辆。如无应急备用车辆要提前48小时通知我院负责联络同志，因供应商原因造成采购人损失，产生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⑸供应商保证车内设备、座椅正常使用以及车辆内外卫生清洁，对损坏的设备及座椅要及时修理或更换，保持良好车况，定期对坐垫靠背的等设施清洗消毒。
⑹运行途中保持车辆换气和通风，车内温度高于23C°时保证冷气开放（要求第一个乘客上车时，车内温度不得高于23度）。
注：1.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做无效标处理。
2.整包中标。

